
新冠病毒疫苗

加強劑接種計劃



• 接種對象：已完成疫苗接種程序滿6個月的合資格人士

• 首階段：較高風險崗位工作人員或免疫力相對較低或免疫中重度抑制人士
• 次階段：其他合資格人士

• 接種種類：
• 國藥滅活疫苗

• 已完成2劑接種滿6個月的18歲或以上人士

• BNT mRNA疫苗
• 已完成2劑接種滿6個月的以下人士：

• 18歲或以上在較高風險崗位工作的人士
• 18歲或以上免疫功能相對較低人士
• 18歲或以上在院舍內或其他集體居住環境中居住的人士
• 18歲或以上擬前往高風險地區或國家的人士
• 60歲或以上人士

• 接種地點：全澳18個新冠疫苗接種站

• 接種日期：

• 首階段：2021年11月9日9:00開始接種，2021年11月8日9:00開始接受預約
• 第二階段：日期稍後公佈



首階段接種對象(建議接種第3劑)
• 較高風險崗位工作人員

1. 口岸工作人員
2. 航空公司機組人員
3. 醫學觀察場所工作人員
4. 醫療機構工作人員
5. 運送醫學觀察人士及核酸檢測陽性人士的消防或其他運送人員
6. 經常需要接觸大量公眾的人士
7. 其他較高風險崗位人員，例如冷鏈產品工作人員。
8. 急需前往高風險地區人士

• 免疫功能相對較低人士
1. 癌症
2. 腦血管疾病，如中風
3. 肥胖
4.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
5. 糖尿病（1型和2型）
6. 心臟疾病，如心力衰竭、冠狀動脈疾病或心肌病
7. 慢性腎病
8. 當前或以前的吸煙者



首階段接種對象(建議接種第3劑及第4劑)

 12歲或以上中度或重度免疫抑制者，包括：
1. 正在接受積極的癌症治療癌症患者

2. 接受器官移植，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藥物

3. 接受過幹細胞移植不足2年或仍在服用免疫抑制藥物

4. 中度或重度原發性免疫缺陷（如DiGeorge綜合徵、Wiskott-Aldrich綜合徵）

5. 晚期或未經治療的 HIV感染

6. 使用高劑量皮質類固醇或其他可能抑制免疫反應的藥物積極治療

 具體建議：
• 在第2劑滿28天後增加一劑接種第3劑(附加劑，屬於初種系列的延伸劑次)；

• 並於第3劑滿6個月後接種第4劑(加強劑) 



新冠疫苗加強劑的種類選擇

• 建議優先選擇相同技術路線的疫苗

• 可按個人意願選擇不同技術路線的疫苗

• 接種前須簽署知情同意書

暫不接種加強劑的人士

1. 12歲以下人士

2. 12-17歲不屬中至重度免疫受抑制人士

3. 18-59歲已接種2劑BNT mRNA疫苗但不屬於高風險人士

4. 完成腺病毒載體疫苗初種系列者(按不同的疫苗1劑或2劑)

• 在內地接種一劑者建議到內地完成加強劑，暫不接受在澳門接種加強劑


